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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上海市社区矫正委员会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研究,决定成立上海市社区矫正委员会,其组成人员

如下:

主　任:舒　庆　副市长

副主任:徐惠丽　市政府副秘书长

陆卫东　市司法局局长

成　员:陈奇忠　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

平　辉　市教委总督学

王德强　市公安局副局长

沈　敏　市民政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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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耀鑫　市司法局党委委员

金为民　市财政局副局长

张　岚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胡鸿毅　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
刘光勇　市政府外办副主任

黄祥青　市高院副院长

钱雨晴　市检察院副检察长

张得志　市总工会副主席

周建军　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主任

葛影敏　市妇联副主席

上海市社区矫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(设在市司法局),办公室

主任由陈耀鑫同志兼任.

今后,上海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副主任、成员及办公室主任职

务如有变动,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.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７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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